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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入學獎助學金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 年 12 月 30 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行條文 修正說明 

四、獎助學金申請程序： 
（一）新生第一學年之申請程

序如下：(略) 
（二）第二學年第一學期後之

申請程序如下： 
1.申請要件：申請人須符

合下列條件，始得提出

次一學年獎助學金之

申請： 
(1)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及格者，獎助

學金為學雜費的

50%；操行成績須

達 70 分(含)以上；

同時未曾受申誡

（含）以上之校規

處分。 
(2)同時應完成當學期

註冊程序及前一學

期 36 小時愛校服

務，如未完成者不

予核定次一學期之

獎助學金。 

四、獎助學金申請程序： 
（一）新生第一學年之申請程

序如下：(略) 
（二）第二學年第一學期後之

申請程序如下： 
1.申請要件：申請人須符

合下列條件，始得提出

次一學年獎助學金之

申請： 
(1)一至四年級學生每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及格者，獎助學金為

學雜費的50%；操行

成績須達70分(含)以
上；同時未曾受申誡

（含）以上之校規處

分。 
(2)應完成當學期36小

時愛校服務，並完成

註冊程序。如未完成

者不予核定次一學

期之獎助學金。 

因應實際狀況及需要，修

訂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之 1、2。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七、本要點經國際及兩岸事務

委員會議、行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應實際狀況及需要，修

正行政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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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入學獎助學金實施要點 
(修正後條文) 

 
101 年 03 月 14 日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 年 1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02 月 27 日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08 月 28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12 月 11 日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02 月 11 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06 月 01 日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本要點適用自 106 學年度以後入學之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106 學

年度之前入學之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仍適用舊法） 
107 年 10 月 17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3 月 13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國際及兩岸事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04 月 17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2 月 16 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2 月 30 日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一、為擴大吸引優秀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至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就讀，依據

本校「學生獎助學金管理辦法」第五條暨本校「國際及兩岸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訂定「樹德科技大學外國學生暨海外華裔學生入學獎助學金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外國學生係指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進入本校就讀之外國學

生；所稱之海外華裔學生係指依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

來臺就學辦法」進入本校就讀之學生。各學年度獎助方案調整時，得另訂作業細則。 
三、獎助期限： 
（一）就讀大學部者至多獎助四年； 
（二）就讀碩士班者至多獎助二年； 
（三）就讀博士班者至多獎助四年。 
四、獎助學金申請程序： 
（一）新生第一學年之申請程序如下： 

1.申請要件： 
(1)新生第一學年獎助學金為學雜費的 50%。 
(2)受領獎助之新生第一學年應完成 72 小時之愛校服務，如未完成者不予核定次一

學期之獎助學金。 
2.申請時間：參加本校辦理之單獨招生者，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申請；參加聯合招生

管道入學者，應於入學前依通知期限，向國際及兩岸事務處提出申請。 
3.審查小組：由國際及兩岸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指派3至5名委員組成本獎助學金審查

小組審查。 
4.審查項目：學生入學前歷年成績、師長推薦、以及各系書面審查意見等為審查依據，

並將審查結果簽請校長同意後，核定其第一學年之獎助學金。 
5.審查結果：獎助核定名單、獎助項目、獎助額度及入學後應遵守之事項，除公告於

本校國際及兩岸事務處網頁外，並應通知學生。 
6.回覆期限：學生應於期限內回覆是否接受獎助學金；逾期未回覆者，得視同放棄該

獎助學金申請。 
（二）第二學年第一學期後之申請程序如下： 

1.申請要件：申請人須符合下列條件，始得提出次一學年獎助學金之申請： 
(1)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格者，獎助學金為學雜費的 50%；操行成績須達 70 分

(含)以上；同時未曾受申誡（含）以上之校規處分。 
(2)同時應完成當學期註冊程序及前一學期36小時愛校服務，如未完成者不予核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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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之獎助學金。 
甲、學生服務義務統一由學務處僑外陸生暨住宿服務組協助安排服務單位。每一學

期之服務時數依當學期服務時數紀錄表上所核章之時數計算，每一張服務時數

紀錄表之合計時數以不超過36小時為限，超過36小時者，請服務單位支付工讀

金或另填新表單。 
乙、請於期末考前一週起至期末考結束後一週內，繳回當學期完成之服務時數紀錄

表，以作為次學期獎助學金申請之審查依據。 
2.申請時間：申請人應於每學期（五月底及十二月底前）依國際及兩岸事務處網頁公

告時間及規定，向國際及兩岸事務處提出次一學期獎助學金之申請；逾期未申請者，

得視同放棄本獎助學金之申請權利。 
3.審查時間：國際及兩岸事務處應於次學期開學前一個月，由國際及兩岸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指派3至5名委員組成本獎助學金審查小組審查。 
4.審查之授權：針對學業成績未能符合條件者，得另繳有利審查之文件，如：記功以

上獎勵、成績進步顯著、為校爭取重大榮譽事蹟等，授權本獎助學金審查小組得視

同學之整體表現，決定是否核給獎助學金。 
5.審查結果：審查結果簽請校長同意後，核定次一學期之獎助學金。另獎助核定名單、

獎助項目、獎助額度及獎助學生應遵守之事項，除公告於本校國際及兩岸事務處網

頁外，並應通知學生。 
五、本獎助學金之經費來源以本校國際及兩岸事務處編列之預算支列。 
六、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